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工作若干事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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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制度是审判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司法鉴定在司法证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促进公正司法，防止冤假错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规范我省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司法鉴定工作和人民法院鉴定委托工作，健全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制定本意见。
一、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委托程序
1．规范人民法院对委托司法鉴定机构的选择。人民法院鉴定委托部门应按照《浙江省人民法院实施<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细则》的规定确定司法鉴定机构。
2．规范委托程序。人民法院应统一司法鉴定委托书格式（见附件1），明确实施鉴定的主体、鉴定对象、鉴定事项、鉴定目的、鉴定标准、送检材料、付费方式、双方当事人的联系方式等内容。司法鉴定机构不得直接接受当事人提交而未经人民法院确认的材料。
3．规范鉴定费用的收取。鉴定费用由司法鉴定机构收取，收费金额按有关标准确定。具有缴费义务的当事人在收到缴费通知后5个工作日未交纳鉴定费用的，司法鉴定机构要将未交费情况书面告知人民法院鉴定委托部门，由人民法院决定是否终止鉴定。
二、健全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
4．完善出庭作证制度。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部门共同完善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诉讼中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经人民法院通知，司法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司法行政部门对未经人民法院同意拒不出庭作证的司法鉴定人依法予以处罚。
5．规范人民法院的告知程序。人民法院鉴定委托部门委托鉴定时，应书面告知当事人申请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相关权利义务，包括需提交书面申请，按规定支付司法鉴定人的出庭作证费及相关交通、住宿、伙食等费用。在当事人书面提出申请后，由人民法院审判部门确定司法鉴定人出庭费用项目及金额并通知申请的当事人。
人民法院应统一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通知书格式（见附件2、3），明确出庭作证的时间、地点、联系人、联系方式等。
6．规范当事人申请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程序。当事人申请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应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说明具体理由。经人民法院审判部门审查同意，由人民法院鉴定委托部门至少在开庭前5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司法鉴定机构，并附当事人的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申请书。
当事人不申请司法鉴定人出庭，但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司法鉴定人不能因为未预交出庭费用而免除出庭作证责任。司法鉴定人的出庭费用由人民法院确定承担方。
7．为司法鉴定人出庭提供保障。人民法院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庭的名称、审判活动区布置和国徽悬挂问题的通知》（法发〔1993〕41号）要求，为出庭作证的司法鉴定人提供鉴定人席。审判长应正确引导对司法鉴定人的质询。与鉴定意见无关的问题，司法鉴定人可以拒绝回答。经人民法院同意，司法鉴定人可以视频方式作证。人民法院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护司法鉴定人的人身安全。
三、进一步加强司法鉴定监督管理
8．加强司法鉴定事前监管。司法行政部门要统一、细化鉴定技术标准在我省的适用规范，监督司法鉴定机构按《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等规定从事司法鉴定执业活动；组织司法鉴定机构开展能力验证，并将验证结果向人民法院通报。人民法院可将鉴定项目是否通过能力验证作为鉴定委托的参考依据。
9．加强司法鉴定事中监管。司法鉴定机构要健全质量管理体系，规范检材的收集和保存，实现鉴定过程的有效控制。司法鉴定机构对鉴定的全过程应进行视频监控，对未成年人的视频监控应经监护人同意，对被鉴定人隐私部位的检查不进行视频监控。司法鉴定机构无正当理由不得退案、拒绝鉴定，不得超范围、超能力收案，不得多次要求补充材料、拖延鉴定时间影响案件审理。伤残鉴定应当在临床治疗终结、功能稳定后进行。在鉴定过程中，司法鉴定人及司法鉴定机构相关人员，不得私下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等相关人员联系接触。
10．加强司法鉴定事后监管。完善鉴定质量检查监督机制，重点检查收集检材是否完整充分、鉴定方法是否科学、鉴定程序是否合法、分析说明是否符合逻辑、鉴定意见是否准确等情况。各市可以成立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负责对疑难鉴定案件的论证，并为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提供咨询意见。人民法院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可委托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和省精神病鉴定委员会进行咨询，作为鉴定意见采信的参考依据。当事人对咨询意见有异议的，可向案件承办法院提出。
11．建立错鉴责任追究制度。对出具错误鉴定意见造成不良后果或多次出具错误鉴定意见的司法鉴定机构，人民法院应停止该鉴定项目6个月至1年的委托；对出具虚假鉴定意见的司法鉴定机构，人民法院应当停止委托。对司法鉴定机构停止委托的决定由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并通报省司法厅；司法行政部门对违法违规的司法鉴定机构及司法鉴定人应依法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报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其所在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四、进一步完善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的沟通协作机制
12．加强沟通协调。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要按照《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规定，建立司法鉴定工作协作机制。司法行政部门要将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变更、处罚等情况及时向同级人民法院进行通报。高、中级人民法院应将鉴定意见不采信情况、发现虚假、错误鉴定意见的情况和司法鉴定人的出庭情况、违规违纪行为等及时向同级司法行政部门通报。司法行政部门应将人民法院的通报情况作为对司法鉴定机构资质等级评定、考核和司法鉴定人诚信评价和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各中级人民法院与同级司法行政部门要建立司法鉴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对司法鉴定工作进行交流和研讨。
13．建立司法鉴定信息分享合作机制。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司法鉴定信息交流，加大信息化建设的力度，开展有关司法鉴定规定、政务信息、资料的交流传阅。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可相互向对方开放本系统组织的涉及司法鉴定的业务培训。
14．开展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工作。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可以缓交、减免的方式予以司法鉴定法律援助。需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的，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审核同意，由同级法律援助机构作出援助决定。结案时人民法院判定鉴定费用由非受援人承担的，应依法督促当事人在结案后3个月内将鉴定费用缴纳给作出法律援助决定的法律援助机构。
    在执行过程中遇有具体问题，按系统逐级上报至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司法厅。 
附件：司法鉴定委托书
          人民法院依职权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
          鉴定人出庭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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